
关于做好 2025 年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专家

推荐和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专家综合考核

工作的补充通知

省属高等职业院校，委管学校，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与评估院：

根据《河南省人力资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

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5 年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专家评选和河南

省职业教育教学专家综合考核工作的通知》（见附件 1）要求，

现将有关推荐和考核事宜补充通知如下：

一、推荐工作

请各单位严格对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河南省

职业教育教学专家评选实施意见的通知》（见附件 2）中的评选

条件，推荐符合条件的候选人。

1.高职院校可推荐教学管理人员 1人，教学人员、教学科研

人员共 2人；中职院校可推荐教学管理人员 1人，教学人员、教

学科研人员共 1人；职业教育教学科研机构可推荐教学科研人员

1人。

2.各类别名额之间不得调剂，院、校级领导不得以教学人员

或教学科研人员身份申报，各单位推荐人选中除教学管理人员外，

县处级干部不得超过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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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岁（1980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以下并符合评选条件的青

年人才、符合开辟绿色通道人员可不受分配指标限制，按规定程

序直接向所在单位进行申报，不占分配指标的人选须在推荐报告

中予以注明。

二、考核工作

各单位认真梳理 2011、2013、2019 年入选的河南省职业教育

教学专家现从事职业教育工作的在岗人员，按通知要求进行个人

总结和单位考评，全面客观地反映被考核专家的思想品德、工作

实绩和成果贡献。

三、材料报送

1.书面材料。推荐报告 2 份，内容包括人选推荐情况、公示

情况、联系人及电话等；通过系统打印的《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

专家周期考核结果备案表》2 份，于 2025 年 7 月 21 日前，以正

式文件形式通过机要交换或中国邮政 EMS 的方式报送至省教育厅

人事处（郑州市郑东新区正光路 11 号 C705B 室）。

2.电子数据。推荐和考核工作均通过“河南省高层次人才评

选管理系统”（http://222.143.33.120:8091）进行，于 7月 21

日前提交省教育厅。

联 系 人：省教育厅人事处 郑燕辉

联系电话：0371-69691019

附件：1.《河南省人力资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教育厅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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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5 年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专

家评选和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专家综合考核工作的

通知》

2.《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河南省职业教育

教学专家评选实施意见的通知》

2025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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